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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本部回應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3月25日提供 本草案第8點第2款係依「無線

電頻率供應計畫」新增「本次

開放頻段保留供未來行動通信

使用。既有同步／非同步衛星

行動／衛星固定通信設置者不

得干擾行動通信且須忍受行動

通信干擾之條件下使用」之規

定增訂，爰維持原草案文字。

另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因對

該條文之疑慮就本部未來頻率

釋出所提之相關建議，本部回

應如下： 

一、 未來本部進行下一波頻譜

整備時，將審慎考量包括

國際發展、國內使用現

況、技術可行性、共存可

行性等因素，相關細節亦

會於後續說明會或諮詢會

議時，針對各頻段進行討

論或研究，廣納各界意

見，以確保符合公共利

益。 

二、 基於我國國家通信韌性要

求及衛星通信掌控權，本

針對「電信事業申請衛星固定

通信用無線電頻率核配有關事

項」修正草案第八點-其他注

意事項 第(二)項“第二點第一

款供申請使用之頻段，保留未

來依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開放

行動通信用途之可能。既有同

步及非同步衛星不得干擾行動

通信且須忍受行動通信干擾之

條件下使用。”，本公司有所

疑慮： 

一、 本項新增規定對於先申請

衛星頻率並投入高額資金

買斷長期衛星頻寬之業

者，未來恐因該頻段又開

放供行動通信使用而面臨

服務受限的風險，造成權

益損害。且這項法規風

險，對於將來經營高層、

董事會審議衛星頻寬投資

案可能造成困擾。 

二、 有關頻率干擾處理之優先

順序，「無線電頻率使用



 

管理辦法」第44條已有規

定，戰時以軍用為優先；

非戰時以飛航船舶、災防

為優先，其餘以業務性質

重要性區分，若無法區分

重要性者，則依頻率核配

先後辦理。 

三、 本次修正草案擬規定既有

衛星不得干擾且須忍受行

動通信(即使是較晚開放)

干擾，似定案我國目前政

策方向係行動通信重要性

高於衛星通信？ 

四、 未來若有衛星與行動通信

干擾情事，相關處理是依

本法還是「無線電頻率使

用管理辦法」第44條？ 

五、 本項規定是否溯及適用業

經核定衛星頻率之案件？ 

六、 未來若要求既有衛星頻段

業者提前繳回或調整頻

率，是否適用電信管理法

第61條及「無線電頻率使

用管理辦法」第47條規

定，補償業者相關損失？ 

部於114年2月13日公告修

正之「無線電頻率供應計

畫」，已依「無線電頻率

使用管理辦法」第44條第

4款規定，明列本部處理

干擾之優先順序。 

三、 本次修正草案依「無線電

頻率供應計畫」新增的文

字，係保留未來開放的可

能性或彈性，未來政府如

有依「電信管理法」第61

條第1項規定要求業者提

前繳回或調整頻率的情

況，本部皆會依個案慎重

考量既有使用者的權益。

過往歷次行動通信頻譜整

備中，既有使用者使用情

形皆為重要考量因素之

一。 

114年4月14日提供 

本次配合「無線電頻率供應計

畫」修正之「電信事業申請衛

星固定通信用無線電頻率核配

有關事項」，對於申請使用之

衛星頻段規定 “保留未來依無

線電頻率供應計畫開放行動通

信用途之可能。既有同步及非



 

同步衛星不得干擾行動通信且

須忍受行動通信干擾之條件下

使用”，此規定對衛星頻率使

用者而言，存在著既有服務可

能受未來行動通信頻率開放而

被迫中斷的風險，本公司對此

規定表示疑慮： 

⚫ 衛星服務對既有業者而言

屬於重大投資，需投入高

額資金買斷長期頻寬使用

權及購買終端設備，這項

法規將造成衛星投資的不

可預期風險，對於有意參

進衛星服務之公司經營高

層、董事會審議投資案造

成困擾而趨於保守，無助

於政府強化通訊網路韌性

政策之推動。 

⚫ 又依現行「無線電頻率使

用管理辦法」第 4 4條規

定，處理頻率干擾之優先

順序，戰時以軍用為優

先；非戰時以飛航船舶、

災防為優先，其餘以業務

性質重要性(頻率分配表之

主、次要用途)區分，若無

法區分重要性者，則依頻

率核配先後辦理。基於地

緣政治及數位韌性，衛星

通信不論就國安或經濟發

展角度，其重要性已不亞

於行動通信，且在特殊情

形時亦可能負擔飛航、船



 

舶航行安全或災害防救之

任務，如於草案強制規定

衛星不得干擾且須忍受行

動通信使用，除不利電信

事業發展衛星通信技術及

應用外，在頻率干擾的處

理上，亦會衍生法規適用

與前揭「無線電頻率使用

管理辦法」第44條規定競

合之問題，解釋上不無疑

問。 

為確保衛星服務業者之權益、

促進國家通訊網路韌性，對於

以上之疑慮，本公司建議： 

一、 未來評估衛星通信頻段開

放行動通信用途時，主管

機關應優先開放未核配予

衛星通信之頻段，或待既

有業者繳回頻率後再行核

配使用。 

二、 儘快盤點新增行動通信頻

段開放規劃，讓整體之頻

率規劃更完整，也讓不論

是衛星或行動業者對於頻

率申請有更清楚的藍圖。 

三、 若要求衛星業者提前繳回

或調整頻率，應依「電信

管理法」第61條及「無線

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

47條規定，補償業者相關

損失。 

四、 後續修正「無線電頻率供

應計畫」，頻率干擾處理



 

回歸「無線電頻率使用管

理辦法」第44條規定。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應確保先前經釋照取得頻率之

得標業者能依其規劃運用頻

率： 

一、 頻率乃國家稀有且重要之

資源，頻率之相關規劃、

整備及釋出，除考量國際

發展趨勢外，更應兼顧

短、中、長期之需求，且

應全面評估對各利害關係

人之影響，特別是對既有

使用者、以競價方式取得

頻率者、以及涉及下一波

釋照（執照屆期或6G）之

相關頻率。因此，建請主

管機關應確保先前經釋照

取得頻率之得標者能不受

干擾的依其規劃運用頻

率。 

二、 主管機關本次所釋出之全

部衛星頻段應不得使用於

行動寬頻業務(含4G、5G)

之上。 

三、 規劃釋出新的衛星頻段的

前提是應不得影響或干擾

目前所有民眾必需之行動

通信（IMT）所使用之頻

率，以及規劃中下一波將

釋出之行動通信（IMT）

頻率。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所提意

見無涉本次預告草案內容修

正，爰維持原草案文字。另該

公司就本部未來頻率釋出所提

之建議，本部回應如下： 

一、 未來本部進行下一波頻譜

整備時，將審慎考量包括

國際發展、國內使用現

況、技術可行性、共存可

行性等因素，相關細節亦

會於後續說明會或諮詢會

議時，針對各頻段進行討

論或研究，廣納各界意

見，以確保符合公共利

益。 

二、 有關行動頻率釋出方式，

本部後續將持續蒐集各界

意見，並參酌國際頻譜管

理趨勢、我國法規體系與

產業發展需求，進行通盤

研議，以確保頻譜供應政

策之公平性、效率性與未

來彈性發展。 

三、 本部已綜合考量國際電信

聯合會（ITU）第三區開

放頻段、國際衛星系統主

流使用頻段及既有使用者

現況，以確保本次開放頻

段符合國內使用需求；本

部尊重市場機制，避免過



 

四、 如衛星業務開放不採競標

方式釋出頻率，建請主管

機關應考量下一波行動寬

頻業務頻率釋出（執照屆

期或6G）比照衛星業務開

放方式釋出頻率，以維護

市場競爭公平性之基本精

神。 

五、 另外，亦應考量相關頻率

之開放是否會獨厚某些業

者？是否會直接或間接促

進「獨家提供」或「獨家

代理」衛星服務之情事？

以免造成市場不公平競爭

或損及消費者權益。 

度干預市場運作，未來衛

星市場之競爭情形，亦有

電信事業監理機關依電信

管理法有關促進市場競爭

及市場顯著地位者等機制

予以監理。 

 


